
苗栗縣區域性垃圾焚化廠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 

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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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回饋金之使用項目如下： 

一、 有關環境衛生、老人健康

休閒場所或美化環境事

項。 

二、 有關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或教育文化水準事項。 

三、 有關醫療保健事項。 

四、 有關環境監測鑑定事項。 

五、 有關公共設施之興設及

管理維護事項。 

六、 補助一般住（租）戶之一

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及

其他環境保護有關設施

經費。 

 

第六條 回饋金之使用項目如

下：  

一、 有關環境衛生或美化事

項。 

二、 有關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或教育文化水準事項。  

三、 有關醫療保健事項。  

四、 有關環境監測鑑定事

項。 

五、 有關公共設施之興設及

管理維護事項。 

六、 補助一般住（租）戶之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及其他環境保護有關設

施經費。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因應我

國高齡化發展趨勢，促進公共

設施最大利用，提升政府資源

運用效益，於 109 年 2 月 15

日環署督字第 1090011491 號

函，修正「垃圾資源回收(焚

化)廠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要

點」，於回饋金使用事項新增

老人健康休閒場所，故本條文

第一款配合修正，並酌作文字

修正。 

 


